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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志科技大學「創新科技應用於生物醫學暨醫療照護產品研發國際博

士學位學程」研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

 

108.11.19  108學年度第1次事務籌備委員會會議制訂 

109.04.21 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

第一條 辦法目的 

為鼓勵本校碩士班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校就讀「創新科技應用

於生物醫學暨醫療照護產品研發國際博士學位學程」(以下簡稱

本博士學位學程)，並達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，訂

定「創新科技應用於生物醫學暨醫療照護產品研發國際博士學

位學程」研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申請資格 

同時具備下列三項條件 

一、 本校修讀碩士學位學生，修業一年以上者，學業平均成績

名列該碩士班人數前 30%或有特殊表現優異者(如發表論

文等)，經本博士學位學程之學程事務委員會議審查通過

者。 

二、 提出研究計畫書。 

三、 經原就讀系所或本校相關系所二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

者。 

第三條 申請文件 

一、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(表號：A1GP050101)。 

二、 碩士歷年成績單(含名次證明書)或特殊表現證明。 

三、 博士研究計畫書。 

四、 助理教授以上二人推薦信。 

五、 本博士學位學程指定繳交之資料。 

第四條 申請時間 

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碩士生，應於每年七月十五日至七月

三十一日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，申請以一次為限。 

第五條 申請審查 

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碩士生，需經本博士學位學程之學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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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務委員會議通過及陳校長核定後，得准逕修讀博士學位。 

第六條 逕修名額 

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，以學位學程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

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。但核定招生名額不足五名者，逕

修讀博士學位名額至多以二名為限。 

第七條 返(回)修碩士學位 

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修讀系所、學程事

務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及校長核定後，得申請回原系所繼續修讀

碩士學位，或申請轉入相關系所修讀碩士學位： 

一、 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。 

二、 未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。 

三、 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。 

前項學生依規定修讀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，提出論文，經碩

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，授予碩士學位，其修讀博士學

位修業時間不併入核計該修讀碩士學位最高修業年限。 

第八條 實施與修訂 

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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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志科技大學「創新科技應用於生物醫學暨醫療照護產品研發國際博

士學位學程」研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 

姓名  學號  (浮貼) 

照 

片 

目前就讀

系所 

 

擬就讀博

士學位學

程(組) 

 

通訊地址  

一、成績審查（請擇一勾選，並請附歷年成績單一份）。  
□歷年成績表總平均：_____分。  
□名次在全班(組)____名中之第____名。 

二、博士研究計畫書。 

三、推薦書共_____封（依「創新科技應用於生物醫學暨醫療照護產品研發國際博士學位學程」研究生逕修

讀博士學位辦法規定，並經原就讀系所或本校相關系所有二位副教授以上推薦者）。 

四、擬就讀博士班指定繳交之資料。  

經辦： 

審 核  
意 見 

經學程事務委員會議____年＿＿月＿＿日召開之相關會議審查。  
□通過。  
□不通過。  

召集人： 

附 註 

一、辦理依據：依「創新科技應用於生物醫學暨醫療照護產品研發國際博士學位學程」研究

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規定辦理。  

二、申請期限：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碩士生，應於每年七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提出

申請。 

三、申請者請於申請期限前繳交下列資料。  

(一)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。 
(二)歷年成績單一份。 
(三)博士研究計畫書 
(四)推薦書 
(五)本博士學位學程指定繳交之資料。  

四、經學程事務委員會議審查確認符合規定並提經相關會議通過者，應於公告期限前由受理

申請之系（所）檢具相關會議紀錄及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，送教務處彙整，呈 校

長核定後，始得逕修讀博士學位。 

表號：A1GP050101 


